
 

 
1 

準公共-提供優質平價的教保服務 回應媒體及業者團體對準公共政策的誤解 

(文/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郭芝穎提供) 

教育部對報載準公共幼兒園及 2-4 歲育兒津貼，回應如下： 

一、公共化幼兒園及準公共幼兒園同步推進，共構「優質平價、負擔得起、托育得好」

的教保服務量 

提供充足平價的教保服務讓年輕人能兼顧家庭與職場，是此次政府規劃少子女化對策

最主要的政策目標。因此，除了規劃在 106 年至 111 年增設公共化幼兒園(公立及非營利幼

兒園)2,247 班外，也提出與私立幼兒園合作建置準公共幼兒園的機制，讓家長有更多可就

近選擇的平價教保服務，預期到 111 年，2 歲至 5 歲幼兒就讀幼兒園時，其中 7 成幼兒有

進入公共化及準公共幼兒園的機會。 

為因應少子女化社會結構的變遷，此次政府下了最大及堅定的決心，提出歷年來最大

規模擴展平價教保服務的量能。這樣的措施完全是契合家長增加更多「優質平價、負擔得

起、托育得好」教保服務量的期待，可大幅減輕家庭經濟負擔，同時也可讓家長兼顧工作

與托育需求。年輕人的心聲及期待，政府聽見，也會將其視為最為重要，且不可退縮的政

策執行方向。 

二、臺東縣等 3 縣市雖沒有準公共幼兒園，但公共化比率均超過 65%以上 

臺東縣、金門縣及澎湖縣等 3 縣市雖然沒有私立幼兒園參與準公共機制，但其公共化

供應量比率均已超過 65%以上(臺東縣達 66%、金門縣達 91%、澎湖縣達 69%)，均超過政

府公共化的政策目標，家長選擇公幼的機會相對也較其他縣市高。但為嘉惠其轄內就讀私

幼的幼兒，教育部後續仍會持續鼓勵私幼加入。 

三、準公共幼兒園讓更多幼兒有機會接受教保服務，縮短城鄉差距確保幼兒的就學權

益 

幼兒就讀準公共幼兒園者，其家長每月繳費不超過 4,500 元，第 3 名以上子女再減 1,000

元，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子女「免費」，此具體作為有助於增加整體 2 歲至 5 歲幼兒

就學機會。今年 9 月 15 日前教育部備查的 200 家準公共幼兒園辦學認真、口碑好，可提

供符合幼兒發展需求的教保服務內容，並能確保弱勢孩子的就學權益，有助於弭平城鄉差

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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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公共機制訂有 6 個要件，要件一「合作的收費範圍」，是與現行收費在一定數額以

下的私立幼兒園進行合作，而幼兒園的現行收費是園方自行評估成本所訂定的既定數額，

並未影響各園的營運成本，政府也完全尊重幼兒園既有的收費額度及經營模式。要件二「教

師及教保員薪資」，幼兒園申請時，教師及教保員每月實際薪資至少達 2 萬 9,000 元；因

此，對於收費較低、薪資也低於 2 萬 9,000 元的幼兒園，提供了調整收費以支應調整薪資

的空間，有助於優秀人才留任，可穩定教保服務品質。同時，政府尊重準公共幼兒園教保

服務人員專業自主的發展，及符合幼兒身心發展多元適性課程及教學取向。 

四、育兒津貼屬於社會福利，配合準公共機制全面推動期程，108 年 8 月統一全國實

施，以維公平 

提供充足的優質平價教保服務讓年輕人能兼顧家庭與職場，是此次政府規劃少子女化

對策最主要的政策目標。在準公共幼兒園部分，分二階段辦理，107 年 8 月先在六都以外

的縣市辦理，108 年 8 月再全國全面辦理。 

當然政府也理解雖然已賣力的擴展公立、非營利及準公共供應量，但仍難滿足全數家

長需求，因此，規劃配合 108 年 8 月準公共幼兒園在全國全面辦理時，也將銜接衛福部 0

歲至 2 歲的育兒津貼，擴大發放對象至 2 歲、3 歲、4 歲幼兒，以減輕家長負擔。 


